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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04年9月M日

發文字號:新北衛食字第l04l746486難
迷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I﹛艮:
附件:

有關長安化學工業股份有Ii艮公司藥品「果濟咳糖漿
KU0CHIC0SYRUPⅡ0A.Ⅱ（衛署藥製字第04025l號）」（批號
PA34及PMl）及「Ⅷ長安Ⅷ痔瘡軟膏HEⅡ0RⅢ0IDS0INTⅡEⅡT
ⅡC.AlI（衛署藥製字第02l024號」（批號為0【06、0【07及
0K08）,因使用不符今規定之原料藥而回收一案’如有案內
批號產品請立即下架勿再販售,並儘速配今回收事宜’請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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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: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l04年9月10日F0A藥字第
10400350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旨揭藥品因使用不符今規定之原料藥,故由長安化學工
業股份有限公司主動回收;本案回收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
管理署核翩第2級危害,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’如有案內批
號產品請立即下架勿再販售’並儘速配合回收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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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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